附件 3

督查组工作程序
一、督查组听取区县卫生局汇报。汇报内容包括：本辖区内实验室基本情况、实验室生物安全规章制度建立情况、生物安全自查情况、人员培训情况等（时间十五分钟）。
二、督查组抽取辖区内生物实验室进行现场检查，并对实验室人员进行考核。
三、督查组向被检查单位反馈督查情况，提出整改意见。
